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－

－

4

－

－

2

9

2

2

2

－

1

2

－

－

2

－

－

1

27

－

－

152

－

－

11

－

－

3

68

2

8

7

11

7

12

8

－

4

－

－

11

152

－

－

131

－

－

2

－

－

2

60

2

7

6

11

7

12

8

－

4

－

－

10

131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29

－

－

11

－

－

3

55

1

6

6

11

7

7

8

－

4

－

－

10

129

－

－

16,303,757

－

－

1,025,030

－

－

400,655

7,778,663

81,792

642,421

1,027,661

615,768

1,634,214

1,176,874

709,836

－

346,755

－

－

864,088

16,303,757

－

－

8,441,827

－

－

81,216

－

－

196,584

3,895,065

43,042

406,797

763,663

424,800

857,855

743,282

207,508

－

257,953

－

－

564,062

8,441,827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7,861,930

－

－

943,814

－

－

204,071

3,883,598

38,750

235,624

263,998

190,968

776,359

433,592

502,328

－

88,802

－

－

300,026

7,861,930

－

－

 總　　　計

按行業別分

 　農、林、漁、牧業

 　礦業及土石採取業

 　製造業

 　電力及燃氣供應業

 　用水供應及污染整治業

 　營建工程業

 　批發及零售業

 　運輸及倉儲業

 　住宿及餐飲業

 　資通訊服務業
 　出版、影音製作、傳播及

 　金融及保險業

 　不動產業

 　專業、科學及技術服務業

 　支援服務業

 　社會安全
 　公共行政及國防；強制性

 　教育業

 　醫療保健及社會工作服務業

 　藝術、娛樂及休閒服務業

 　其他服務業

按墊償原因分

 　歇業

 　清算

 　破產

中華民國106年11月

10362-02-04

勞工保險局 公　開　類

 月　　　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

 本局普通事故給付組。

 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 　　人數係指首次墊付人數，請領兩項墊償種類者總人數不重複計算，故墊償種類人數加總可能大於總計。
 註：104年2月6日修正生效「勞動基準法」第28條，積欠工資墊償基金所墊償之種類，包括雇主積欠之工資、退休金及資遣費三項，本表單位數為新墊案件數，再墊案件不計單位數；

中華民國107年 1月12日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

 積欠工資墊償基金墊償單位、人數及金額—按墊償種類及行業、墊償原因分

 單位：個、人、元

 總　　　計  工　　　資  退　休　金  資　遣　費墊償種類

 行業別、墊償原因 單位數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

 填表說明： 編製


